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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各债权人签署的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已享有对下表所列主体的债权，债权对应的借

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等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罚息、附属担保权益、从权利、任何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
益、索偿权等）也已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现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
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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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慈溪经协塑化实业公司

慈溪经协塑化实业公司

慈溪经协塑化实业公司

慈溪经协塑化实业公司

慈溪经协塑化实业公司

慈溪经协塑化实业公司

慈溪经协塑化实业公司

浙江乔蒙服饰有限公司

奥凯嘉集团有限公司

奥凯嘉集团有限公司

奥凯嘉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绍兴县清远纺织服饰有
限公司

绍兴县清远纺织服饰有
限公司

绍兴县清远纺织服饰有
限公司

绍兴县清远纺织服饰有
限公司

浙江为民纺织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兴银甬短字第海曙130062号

兴银甬承字第海曙130093号

兴银甬承字第海曙130101号

兴银甬承字第海曙130102号

兴银甬承字第海曙140003号

兴银甬承字第海曙140004号

兴银甬承字第海曙140005号

2013年（平阳）字0691号

2013年（瑞安）字1049号

2013年（瑞安）字1127号

2013年（瑞安）字1991号

2013年鹿城字0362号

2013年鹿城字0364号

2013年鹿城字0499号

2013年鹿城字0568号

2013年(绍县)字0683号

2013年(绍县)字2483号

2013年(绍县)字2559号

2013年(绍县)字0681号

35106RMBLC12072

担保人名称

慈溪市金色港湾旅游业有限公司、杜天明、庄洁

平阳县震欧化建有限公司、陈昌棉、金夫斌、沈振声

奥凯嘉集团有限公司、，陈成坤、钱香弟、陈苗微、张文、陈瑞钢、安徽名冠房地产有限公司

温州百岸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陈成坤、钱香弟、陈苗微、张文、陈瑞钢、安徽名冠房地产有限公司、奥凯嘉集团有限公司

奥凯嘉集团有限公司

杨旭暖、张秀蓉、汪一新、缪则今

陈国忠、胡胜晓、陈晓华

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杨旭暖、张秀蓉、汪一新、缪则今、陈国忠、胡胜晓、陈晓
华、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杨旭暖、张秀蓉、汪一新、缪则今、陈国忠、胡胜晓、陈晓
华、浙江旭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县清远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查建良、唐月红、沈土根、查渺清

绍兴县承乾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县正如贸易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胡云强、陈惠
敏、魏福云、谢卫红、查建良、唐月红

绍兴县承乾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县正如贸易有限公司、沈土根、查渺清、胡云强、陈惠
敏、魏福云、谢卫红、查建良、唐月红

绍兴县清远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查建良、唐月红、沈土根、查渺清

浙江盛达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浙江新为民集团有限公司、胡云强、陈惠敏

债权本金余额（元）

12000000

7999963.28

7000000

7000000

8000000

2600000

5400000

9800000

8990000

5000000

2010000

9000000

3000000

6393892.82

5000000

8000000.00

3329998.34

7990000.00

9000000.00

9885837.23

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19日

（2016）浙0122民初4443号
钟幼平：本院受理原告余霞诉被告钟幼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未能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材料，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材料。原告的诉讼要求：1、判令被告钟幼平
立即归还借款50000元并支付利息10600元（利息2015
年10月28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6年9月19日
止，后续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至履行借款完毕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6年12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378号

郑笑英：原告王振为与被告郑笑英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住所地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05民初3378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
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273号

王兆海：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5民初2273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359号

袁宏彬：本院受理原告沈坚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
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月23日上午10
时30分在本院慈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979号

牛龙虎、舒乔辉：本院受理原告张旭旦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月19日09
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996号

奚文武：本院受理原告马崇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05
民初2996号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3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139号

徐东海：本院受理原告徐克军诉你车辆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
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
案定于2017年2月6日15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400号

朱赛娟：本院受理原告吴小珍与被告朱赛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
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6日14时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459号

李虹意：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205民初14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347号

徐东海：原告张亚军为与被告徐东海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住所地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205民初3347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
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991号

李金：原告梁冰晔为与被告李金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住所地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05民初2991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
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259号

董毅、李文华：本院受理原告熊国友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
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民事裁定书（简转普、保
全）、保全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
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248号

徐东海：本院受理原告胡金灯诉你车辆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月
23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370号

陈立辉：原告王振为与被告陈立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住所地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参
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兴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377号

郑笑英、叶时惠：原告王振为与被告郑笑英、叶时
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住所地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
诉（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兴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084号

孙爱萍：本院受理原告陈纪明与被告孙爱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
2017年1月23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如逾期未答辩、逾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讼，
本院将视为你方放弃抗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时，
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204号

许祖利、周小依、许雪妹、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吕亚儿与被告许祖利、周小依、许
雪妹、宁波紫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
1月2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如逾期未答辩、逾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
视为你们放弃抗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时，本院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362号

马永刚：本院受理原告梁正与被告马永刚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17年1月23日10时00分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如逾期未答辩、逾
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
讼，本院将视为你方放弃抗
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
时，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302号

袁定华：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江北佰邦物资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
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
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
本案定于 2017 年 2 月 7 日
14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075号
李孝亭、李修湖：本院受理原告王振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7
日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2788号

宁波市鄞州佳鑫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元惠物资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
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7日9时30分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1805号

叶元宰：本院受理原告章秋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205民初18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296号

彭成均、徐芬芬：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
民初22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547号

崔志成、孔莉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国家高新区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04民初25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768号

陈国彪、祝雪英：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
民初27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550号

王杰、杨晓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国家高新区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04民初25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412号

邹琳娟：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邹琳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朱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方红、王志妃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7
年1月4日上午09时1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362号

王兰田：本院受理原告洪哲民与被告王兰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
民初236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802号

俞根良：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东乾接金属物资
有限公司与被告俞根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 民初 280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459号

吴章全、吕文娟、陈春丹、蔡坚祥、梅细春、包计撬、
戚光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2459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376号

安长海、康传绿、宁波市北仑捷联模具科技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1376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316号

余姚市亚玛森特种链锯有限公司、余姚市三力工
具有限公司、余姚市余姚镇舜江装璜美术广告社、胡检
华、黄小娟、姚伟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
事判决书、保全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04民初2316号民事判决书、保全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724号

陈伶华、杨亚尊、张海明、张燕、张彪：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陈伶
华、杨亚尊、张海明、张燕、张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方红、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
年1月10日09时15分在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4115号

崔云平、郑细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与被告崔云平、郑细某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
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
（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
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方红、张

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1月10日08时
4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232号

宁波市鄞州塘溪东长江汽车拉索长：本院受理原
告玉环龙生机床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你立即归还货款
44520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816号

浙江盛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胡素珍、张吉雷：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中洲典当有限公司诉你们典当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转普）、转程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延
长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5日内。并定
于2016年12月30日上午8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557号

童亚凤：本院受理原告钱雅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被告归还
原告借款10万元，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7500元。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
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745号

蔡士国、解秀娟、宁波市鄞州宁泰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洪莉莉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判令三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281.2万元及相庆利息暂计421800元（依照月利率2%
计算，从2016年1月1日起暂计至2016年8月15日）。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
（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311号

徐伟：本院受理原告陆瑞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212民初53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312号

卓贤锋：原告宁波新万泰消防设备有限公司与被
告卓贤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9312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564号

童亚凤：本院受理原告王召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被告归还
原告借款10000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债
权
催
讨
公
告

鲍建国、鲍露萍：
因鲍建国于2011 年 6 月向本人借款600 万元，由鲍露萍担保。

但在借款期限届满后，你方未偿还任何款项。现登报要求你方尽
快归还借款本息。

催款人 李丁锋
2016年10月19日


